附件三： 
[bookmark: _GoBack]音乐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考场规则
一、考生应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严格遵守考试工作人员关于考试入场、离场及复试现场的指令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笔试考场、综合测试考场、外语水平测试考场及周边秩序，复试过程中不得发表与复试内容无关的言论。
二、考生须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笔试和面试，并主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核验工作。
三、考生在笔试、面试及候考期间，严禁携带手机、电子手表及其他电子设备进入考场，不得由他人替考，亦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助考（声乐考试的钢琴伴奏不属于助考）。
四、考生进入综合测试与外语水平测试考场后，不得向考官泄露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个人信息。
五、完成考试的考生须按工作人员要求立即离场，不得重返候考室，不得与未完成考试的考生以任何方式联系。
六、考生着装应整洁大方，符合复试相关要求，保持良好仪容仪表。
七、考生须根据复试要求，提前准备音乐、伴奏及相关材料。因音质、格式或材料质量等问题影响考试结果的，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。
八、复试内容按国家机密级事项管理。复试全部结束前，任何考生不得以任何方式、在任何时间对外传播、透露复试内容及流程。违者取消复试成绩，记入诚信档案，并根据泄密情节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九、学院有特殊要求或其他详细规定的，以学院规定为准。
十、其他未尽事项，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处理。凡影响考试正常秩序的行为，按违规处理。
考生应严格遵守上述复试考场规则，诚信参加复试。对违反考场规则、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考生复试成绩；已被录取的，取消录取资格；已入学的，取消学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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